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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传亲  邻传邻   真话说给家乡人        明善恶   结善缘  幸福常伴善良人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

日，希腊法轮功学员在第二大城萨洛尼卡集体炼功，

并到市中心和海滨传播真相，祥和的能量场吸引了众

多遊客前来了解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

功与发生在中国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事实。 

李洪志先生所创编的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

自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以来，迄今已逾二十年。法轮

大法学炼者普遍身强体健、心性道德提升。如今，法

轮大法已弘传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特别在亚洲、澳

洲、欧洲、北美等地，吸引了各民族、各种族众多有

缘之士，使全世界超过一亿人身心受益。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与江氏集团出于妒

嫉，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打压。真理不会因为

强权和暴力而失色，法轮功没有被酷刑和谎言压垮，

反而随着修炼者们和平反迫害的努力传遍了五大洲。

心存善念的人们被“真、善、忍”的法理所感召，有

缘得法的人奔走相告，有心学法的人相继而来。 

二零零三年三月，希腊法轮大法学会正式注册成

为合法团体。任何一个学会组织要想在希腊注册成立

必须经历该国法庭审理的过程。 

二零零七年八月，希腊文《转法轮》正式出版发

行，并在当地书店出售，迄今《转法轮》已在全球被

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 

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六日，首都雅典迎来了第一

次法轮功学员的遊行。法轮功学员从市政厅前的广场

出发，到达议会大厦前的 Syntagma 广场，展示功法并

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一日，法轮功学员在雅典举办

遊行活动，是该年在奥运期间唯一获得安全单位许可

并受其保护的遊行队伍。◇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天安

门自焚惨案震惊中外。随后，自焚伪

案的多处造假之处被曝光，揭示中共

导演自焚是为了煽动民众的仇恨，为

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 

二零零一年二月四日，美国《华

盛顿邮报》发表报导《自焚的火焰照

亮了中国的黑幕》，邮报记者亲自到

自焚死亡者之一的刘春玲的家乡河

南开封实地调查，发现刘春玲靠在酒

吧三陪为生，不是法轮功学员。通过

央视录像的慢镜头可看到，刘春玲是

被警察用重物击打致死。 

“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盛着汽

油的雪碧瓶在火焰中，竟然完好无

损；头发最容易被火燎，但是画面中

王进东的头发完好；王进东背后的警

察拎着灭火毯，等王进东喊完所谓的

“法轮功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在他

头上。央视自焚画面中，女孩刘思影

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却声音清脆地接

受采访，还能唱歌，创造了“医学奇

迹”！烧伤病人要严防感染，记者却

近距离采访，不穿隔离衣，也不戴口

罩帽子。造假之处还有：警察本来是

不背着灭火器巡逻的，所谓自焚的当

天，天安门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

里拿出 20 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

此“突发”事件。 

喉舌媒体的记者更是早就知道

了此“突发”事件，他们有备而来，

拍摄了近景、远景和特写。能够拍摄

整个天安门广场的长焦镜头，被解释

说是大会堂上面的监视器，但是监视

器是固定的，而自焚画面中镜头是紧

跟事件发展移动的。麦克风能录下洪

亮的口号，摄影师能拍到各种大特

写，甚至抓拍到小孩喊妈妈的镜头。

显然，这场“自焚”是中共导演和拍

摄的煽动仇恨的假戏。◇ 

□ 自焚镜头的慢动作重放：刘春玲被一个身着草绿军大衣的彪形军警特务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抡起条状物体猛击后脑，导致其倒地死亡。 

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翠绿
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很完整，
警察拎着灭火毯等着拍戏。 

气管切开能唱歌。记者不穿隔离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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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新泰市青云办事处大驻马庄（原为北师店乡

大驻马庄）法轮功学员董志花，女，60 余岁，2013

年 2 月 28 日，在北师集市向民众讲真相时，被北师派

出所警察绑架。现在董志花被新泰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劫持。 

【明慧网】2012 年 5 月 8 日凌晨 1时许，泰安法

轮功学员钱斌携带大法真相不干胶张贴后行走时，被

恶警（巡特警）绑架至站（泰山火车站）前派出所。

由于钱斌不配合邪恶调查，被恶警铐在铁椅子上直至

上午 10 时。期间钱斌双手腕骨处被卡的剧烈疼痛以致

变形。随后被国保大队长李光华（谐音）询问，在没

有任何相关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李某声称钱斌触犯了

国家法律，但始终没有说出触犯了哪条法律。钱斌在

被非法拘押 18 小时后，仍然是零口供，恶警只好将他

释放。但要求钱斌第二天上午早上 8 点半到派出所报

到，并派恶警非法跟踪，钱斌发觉后将其甩掉。 

两天后，恶警在网上查到了钱斌的个人信息，工

作单位。随后，钱斌被恶警非法抄家并再次被绑架至

派出所，被国保大队的一吴姓恶警非法审讯。然后被

非法拘留 5 天，并被拘留所强行索要 150 元。从那时

起，钱斌所在单位泰安市自来水公司以违反国家相关

政策规定为由，停发了钱斌的工资，每月只发生活费

至今。◇ 

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合法
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信仰者拥有文字载体是正常的事，法轮功学员告诉人

们法轮功真相，制作、散发真相资料，完全是法律允

许范围之内的事，是合法的。 

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中共无所不用其极，

手段极其恶劣，无法无天，没有道德底线。在打压法

轮功的过程中，中共宣扬假恶暴，实质上，它对法轮

功的迫害打掉了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危害的是所有中

国人的利益。◇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直被冠以“依法”的名义。

但是在迫害持续了十三年之久的今天，人们发现，中

共所依的“法律”根本不存在。比如，中共一直用“刑

法第三百条”对法轮功学员“定罪”。该条法律有三

款，要点就是“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

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 

典型的所谓法轮功案件，就是法轮功学员散发揭

露迫害的真相资料，被非法抓捕后历经酷刑折磨，仍

拒绝放弃信仰，最后被“依法”扣上了“利用邪教破

坏法律实施”的罪名。 

但是，十三年来，没有任何一个法官、检察官能

够从法律上说明：一、为什么要引用打击邪教的刑法

来针对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二、

法轮功学员是如何利用哪个组织的？三、到底是哪一

条法律、哪一项行政法规的实施，被案中的法轮功学

员破坏了？四、法轮功学员散发真相材料，又是如何

破坏法律、法规实施的？ 

所有这类案件中，都只有“被告”，没有被侵犯

的对象、侵犯行为和侵犯行为的后果，犯罪的“四要

件”缺了三个。这就如同指控某人犯了伤害罪，却不

知伤害了谁一样荒唐。 

另外，当事人聘请律师进行辩护，天经地义。然

而法轮功学员却往往被阻挡聘请正义的律师，即使请

到了，中共也连律师一并迫害。对律师的迫害，是中

共向世界宣告自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其邪性已没有

半点掩饰了。 

直到今天为止，中国现行法律中根本没有一条法

律将法轮功定为邪教组织，法轮功在中国是完全合法

的！法轮功修炼者的信仰活动完全是合法的！所有的

迫害行为都是违法的，甚至是犯罪！◇ 

共产党迫害法轮功 13 年多了，在中国，

炼法轮功的人却有增无减。为什么中共不让

炼，老百姓还要炼？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

事： 

某工厂的一位工程师95年4月开始炼法

轮功。没炼功前，因患再生障碍性贫血长期

住院，又引发了心脏病、糖尿病等，最终无

药可救了。在他住院的 4年中，医院象他这

类病人共 14 个，死了 12 人，活着的 2人都

是学了法轮功活过来的，他是其中一个。 

老百姓应该看明白，谁才是真对自己好。

在法轮功问题上，请您多了解真相，不要人

云亦云。 

98年 9月中国国家体总抽样调查法轮功

修炼人 12553 人，疾病痊愈和基本康复率为

77.5%，加上好转者人数 20.4%，法轮功祛病

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平均每人每年节

约医药费1700多元，每年共节约医药费2100

多万元。  

 中共迫害法轮功 完全是非法的

诚念法轮大法好    危难来时命能保     赶快了解真相    别再吃亏上当 


